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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退免

增值税额的解析

季翔■

摘  要： 本文通过对江苏中淮纺织公司出口销售中期末留抵税额的实例分析，提出将销售中出口外销的部分视
同内销按正常销售渠道分两个步骤进行计算的方法，并对出口销售中的免抵退税额抵减额进行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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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企业自营出口退免增值税的政策剖析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货物实

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02]7 号）的规定，对生产企

业自营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销售环节增值税，生产企业自营

出口的自产货物应予免征或退还的所耗用原材料、零部件等

已纳税款抵顶内销货物的应纳税款，同时，生产企业自营出

口在当月内应抵顶的进项税额大于应纳税额时，对未抵顶完

的部分予以退税。其中 ：当期应纳税额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

项税额－（期初留抵税额 + 当期进项税额－当期免抵退税不

得免征和抵扣税额）。

1.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﹥ 0，即“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”

的余额在贷方，表示期末无留抵税额，不存在向税务部门申

请当期免抵退税额。

2.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﹤ 0，即“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”

的余额在借方，表示期末的退税前留抵税额，应向税务部门

申请退税，但退税的具体金额取决于期末的退税前留抵税额

与当期（可理解为本月）按规定税率计算的免抵退税额的大

小比较。如果前者小于或等于后者，则当期应申请退税额为

期末的退税前留抵税额，其差额部分已经抵扣 ；如果前者大

于后者，则当期应申请退税额为当期（可理解为本月）按规

定退税率计算的免抵退税额。因为从国家税源的角度，不可

能退还超出当期按规定退税率计算的税额，其差额部分留待

以后分期抵扣，即当期应退税额 = 当期免抵退税额。

3. 如果当期应纳税额 =0，表明既无退税，也无需交纳增

值税，当期应申请的退税金额正好已经全部抵扣。

二、案例分析

例 ：江苏中淮纺织公司是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一般纳税

人生产企业，销售纺织类产品，出口产品实行“免、抵、退”

政策，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，外币核算采用交易日即期

汇率，增值税退税率 13%。2015 年一、二月份分别发生如下

业务 ：

一月份 ：出口纺织类产品 FOB 价 40 万美元，汇率 6.20，

内销 600 万元 ；本月采购材料价格 500 万元，货已验收入库，

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；福利部门领用 8 万元自产产品用于

发放职工（上年度期初“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”无留抵税

额）。

二月份 ：出口纺织类产品，FOB 价 35 万美元，汇率 6.22，

内销 480 万元 ；本月采购材料价格 600 万元，货已验收入库，

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；企业在建工程建筑物领用 18 万元

外购货物成本。本月出口退税凭证不全。 

现逐月计算其应纳所得税额，并编制相关分录，计算过

程如下 ：

（一）一月份

按 常 规 方 法 计 算 ：当 期 应 纳 税 额 ：（600+8）×17% －

［500×17% － 40×6.20×（17% － 13%）］=28.28 万元＞ 0

当期免抵退税额 =40×6.20×13%=32.24 万元

当期应计入成本税额 =40×6.20×（17% － 13%）=9.92

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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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期 出 口 抵 减 内 销 产 品 应 纳 税 额 = 当 期 免 抵 退 税 额

=32.24 万元

由于“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”科目的余额在贷方，表

明当期免抵退税额已经全部抵扣，因此本月应纳增值税不再

退税也无留抵税额（福利部门领用 8 万元自产产品用于发放

职工视同销售货物）。为更好理解内、销项过程中如何抵扣，

我们可以将出口外销的部分视同内销或按正常情况下的应交

税费分两个步骤进行计算处理 ：

1. 出口销售视同内销或正常情况下 ：

当期应纳税额 =（600+8）×17%+40×6.20×17% － 500

×17%=60.52（万元）＞ 0

2. 根据政策规定应享有的退税额 ：

当期免抵退税额 =40×6.20×13%=32.24（万元）

两者合计，差额部分仍应交纳 60.52 － 32.24=28.28（万

元）。

从上述分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当期免抵退税额 32.24

万元已经全部抵扣于当期应纳税额中，因此不必向税务机关

申请退税。

同时，针对常规计算方法中当期应纳税额的公式计算中

扣减 40×6.20×（17% － 13%）的部分，可以做如下理解 ：自

营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销售环节增值税由于退税率的不同，

是全额或部分征税，对于不予免征或退税部分仍应交纳增

值税额，因此，可以将计算公式 ：当期应纳税额 =（600+8）

×17% －［500×17% － 40×6.20×（17% － 13%）］=28.28

（万元）变为 ：（600+8）×17%+40×6.20×（17% － 13%）－

500×17%=28.28（ 万 元 ），其 中 40×6.20×（17% － 13%）是

由于不能享受退税理应计入成本并予以交税的金额，虽然只

对顺序作了简单调整，但使处理流程更明晰。

在编制会计分录时，首先考虑的是针对不能退税应纳入

成本的部分，
借 : 主营业务成本── 自营出口成本── 纺织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200

      贷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( 进项税额转出 )   99 200

然 后 针 对 当 期 免 抵 退 税 额 =40×6.20×13%=32.24（ 万

元），

借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               322 400

      贷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( 出口退税 )         322 400

最后针对本期应予交纳的增值税额，

借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( 已交税金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2 800

      贷 : 银行存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2 800

（二）二月份

当 期 应 纳 税 额 ：480×17% －［600×17% － 35×6.22×

（17% － 13%）－ 18×17%］=-8.632 ＜ 0( 退税前留抵税额，其

中在建工程建筑物耗材属于增值税非应税项目，不可以抵扣，

需要转出）

由于当期应纳税额﹤ 0，表明是应收款项，即应向税务

机关申请退税。根据当期免抵退税额与期末留抵税额的比

较 ：当期免抵退税额 =35×6.22×13%=28.301（万元）＞ 8.632

（万元），应申请当期退税额 ：8.632 万元 ；

当期应计入成本税额 =35×6.22×（17% － 13%）=8.708

（万元）

许多人对当期免抵退税额应该是 35×6.22×13%=28.301

（万元），而最终应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 8.632 万元金额不能

理解，质疑其差额部分 19.669 万元（28.301 － 8.632）的去向。

我们仍可以进行两步骤的分解 ：

 1. 出口销售视同内销或正常情况下 ：

当期应纳税额 =480×17%+35×6.22×17%+18×17% －

600×17%=19.669( 万元 ) 

2. 根据政策规定应享有的退税额 ：

当期免抵退税额 =35×6.22×13%=28.301（万元）

两者合计，差额部分为 28.301 － 19.669=8.632（万元）。

从上述分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期如果不享受免抵退税

额的规定，应向税务机关交纳 19.669 万元，而当期免抵退税

额 28.301 万元全部抵扣后，该部分应纳税额已经不存在，并

应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差额部分 8.632 万元。分录如下 ：

首先，针对不能退税应纳入成本的部分，
借 : 主营业务成本── 自营出口成本── 纺织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080

      贷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080

然后，针对出口抵减内销的差额部分 19.669 万元，

借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               196 690

      贷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( 出口退税 )         196 690

最后，针对本期应予以退税的增值税额，

借 : 其他应收款── 应收出口退税           86 320

      贷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 320

但由于本月出口退税资料不全，期末留抵税额 8.632 万

元结转下期继续抵扣。因此，不存在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

税额及申请退税，会计分录如下 :

借 : 主营业务成本── 自营出口成本── 纺织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080

      贷 : 应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 080

三、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涉及免抵退税额抵减额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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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期 免 抵 退 税 不 得 免 征 和 抵 扣 税 额 =40×6.20×（17% －

13%） － 10×（17% － 13%）=（40×6.20 － 10）×（17% －

13%）=9.52（万元）（扣除 10 万元是由于在进口时已经核准免

税进口料件，不能重复计算）；则 ：当期应纳税额 ：（600+8）

×17%+9.52 － 500×17%=27.88（万元）＞ 0 ；当期免抵退税

额 =（40×6.20 － 10）×13%=30.94（万元）；当期应计入成

本税额 =9.52（万元）；当期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= 当

期免抵退税额 =30.94（万元）。

 ( 作者单位 :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 )

责任编辑 达青

免抵退税额抵减额是指出于生产加工的需要，生产企业

从国内免税购进的原材料及从国外购进的进口加工料件，由

于购进时分别按照一定的比例已经免征进项增值税，因此在

申请退税时应予以扣除。

具体计算公式为 ：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= 免税购进原材料

价格 × 出口货物退税率 ；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

减额 = 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 ×（出口货物征税率－出口货物

退税率）；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= 出口货物离

岸价 ×（出口货物征税率－出口货物退税率）－免抵退税不

得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=（出口货物离岸价－免税购进原材料

价格）×（出口货物征税率－出口货物退税率）。

以例中 1 月份业务为例，假设中淮纺织公司一月份出口

纺织类产品 FOB 价 40 万美元，汇率 6.20，该公司采用交易日

即期汇率核算，内销 600 万元 ；本月国内采购材料价格 500

万元，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；另外，当期海关核准免税进

口料件 10 万元人民币，货已验收入库，福利部门领用 8 万元

自产产品用于发放职工 ；增值税退税率 13%（上年度期初“应

交税费── 应交增值税”无留抵税额）。

免 抵 退 税 额 抵 减 额 =10×13%=1.3（ 万 元 ）；免 抵 退 税

不得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=10×（17% － 13%）=0.4（万元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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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届“公共管理、公共财政与政府会计跨学科研究论坛”

暨第八届“政府会计改革理论与实务研讨会”在南京召开

图片新闻

2017 年 5 月 13~14 日，由中国会计学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专业

委员会主办，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承办的第六届“公共管理、公共财

政与政府会计跨学科研究论坛”暨第八届“政府会计改革理论与实务研

讨会”成功举办。来自政府部门、高校、企事业单位及《财务与会计》等

媒体单位的代表近 200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。

开幕式上，财政部会计司巡视员应唯做了题为《加强政府会计研

究和人才培养 助力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建设与实施》的主旨演讲，对当

前政府会计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解析，希望大家重点关

注特殊政府资产会计核算、政府 PPP 会计、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与合并、政府财务报告审计和公开、政府财务报告分析应用等问

题，并对如何加强政府会计教育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建议。随后，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等教授做了大会主题报告。下午的分论

坛围绕“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建设及其信息化”、“事业单位会计改革与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”、“PPP 会计、地方债治理与政

府会计人才培养”和“政府财务报告与政府审计”四个方面展开。本次研讨会是政府会计改革理论与实践结合、跨学科协同创

新的会议，不仅展现了政府会计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也为年轻学者提供了展示创新思想的平台。

（本刊记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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